






的陳述，於是指出「 」，

才是正確的因果法則。鹿頭梵志重新以宿命通觀察該女人的事件，發現該女人曾經

受戒，因此饑餓發生時，於餓死前不偷不盜也不怨恨，所以重新更正書法為「

」，才符合正確的因果法則，並獲得佛陀的認可。因此，鹿頭梵志只有

天眼通、宿命通而沒有天眼明、宿命明，因為不知道真正的因果關係而只能猜測的

緣故。楊郁文說：「 」，

並不符合經文的記載。其實，鹿頭梵志已經有不正確的情形，佛陀並不完全同意他

的判斷，顯示外道婆羅門並不正知因果關係，故有無明。 

從上述佛陀與鹿頭梵志的對話可知，佛陀自述過去世的事件，當時外道婆羅門

具五通者，便有能力檢視佛陀自述事件是否正確。由於古印度時，具有五種神通的

修行者極多，因此所有修行者間都必須誠實面對所有的歷史事實。既然如此，在佛

教經典流傳的過程中，所有婆羅門或者其他外道經典記錄中，從來沒有人質疑過佛

陀自述本生事件有剽竊的情形。可是，沒有任何神通力的釋印順，竟然可以在沒有

任何文獻證據的情形下，公然毀謗佛教所有持戒的聖凡弟子，會「 」妄語

而將波斯、希臘的神話、傳說剽竊為佛陀的「 」；也等於毀謗佛陀自述本生

事件，是說謊而剽竊他人的「 」。由於楊郁文舉證鹿頭梵志等等外道婆羅門

具有五通，而能與佛陀彼此驗證過去事件的正確性，正好證明釋印順指控佛陀與聖

凡諸佛弟子皆有說謊創作、傳述偽經的妄語行為，以及剽竊他人「 」的偷

盜行為，其實是釋印順公然說謊而犯下欺師滅祖的惡行，也是毀謗持守戒法的佛陀

與佛弟子們，同樣都是觸犯最高位階的史責。 

前舉梁杜二人無知於正確鑑別經典的方法，因此毀謗佛教經典為偽經，對於真

正的偽經卻是沒有隻字片語，乃至釋印順無端毀謗整體佛教界剽竊他人的「

」。如此無智的史家已經牴觸比七聖戒階位更高的史責，依於法界本然存在「

」的因果律則，若是無智史家不能於生前懺悔，必然要承受更久且更苦的業報。

如此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因果律則，以及其間果報的輕重所顯示的階位，是一切

史家皆無可逃避而必須承擔的史責。 

 

前文已經確認史家選擇部分事實記述而施行史權，即是以言行書寫法則，作為

史家的特徵。既然史權彰顯史家的特徵，本文將以此 的權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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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作為判斷史家的準則，應擴充者即予擴充，應收縮者即予收縮。杜維運在《中國

史學與世界史學》中建議「建立即時記載天下事的制度」： 

歷史須根據史料以寫成。最直接的史料，是在事件發生時，當事人或同時人

將其原委，及時記載下來。當事人的及時記載不多見，同時人的記載，遂極

珍貴。中外建立及時記載天下事的制度，數千年來，祇有中國的史官記事制

度。大量珍貴的直接史料，保存下來。論史學，重要無過於此者。今後世界

的新史學，必以建立世界性的史官制度為首務。100 

杜維運希望建立世界性史官制度，以便及時記載天下事。若是我們觀察史家施

行史權所作的事務—選擇事實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則可發現新聞工作者（或

稱為新聞記者）所作的工作內容，恰好完全符合史家所做的事務，而且也已滿足杜

維運所謂「及時記載天下事」的目標。我們可以觀察新聞工作者主要的工作內容，

例如，李良榮在《新聞學概論》中說： 

新聞工作者每天面對新的情況，新的問題，必須不斷對一系列新情況、新問

題作分析、判斷，並作出選擇。分析能力、判斷能力，這是新聞工作者最重

要的素質。101 

根據上述的描述可知，新聞工作者是從每天所面對許許多多的新事實中選擇部

分事實而分析、判斷，並作出選擇，與史家從發生久遠的事實中選擇部分事實的情

況沒有絲毫的差別，皆是從事實中選擇部分的事實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只是史

家從過去久遠之事中以書法自鳴，而新聞工作者是在新近發生之事中以書法自鳴，

只有如此的差別而已。因此，新聞工作者也早有人稱之為「史學家」。例如，彭家發

在《基礎新聞學》中描述： 

一般人對記者形象，又有兩極化有法，例如： 

—交遊廣闊、八面玲瓏、文武一腳踢、高低四路通、為民喉舌、打抱不平、

獨來獨往、充滿使命感、有辦法之人、消息靈通人士、為民族先鋒、史學家、

文學家、道德家、改革家、記錄者、見証者、先知先覺、最值得信賴的人、

為讀者服務的人； 

—吹牛、打高空（扯謊）、不學無術、文化流氓、無冕皇帝、逢官三大級、

                                                 
100 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台北），2008，頁 239。 
101 李良榮著，《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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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恐天下不亂、修理業、製造業、屠宰業。102 

上文描述新聞工作者的形象與作為是極為紛歧的，既為史學家、文學家、道德

家等等似乎是正面的形象，可是吹牛、打高空（扯謊）、不學無術、文化流氓，乃至

製造新聞而成為製造業等等，又是負面的形象。為什麼會這樣呢？本文前面已經探

討過「史學家選擇事實，流於漫無標準」，同為史家的新聞工作者也就同樣地缺乏施

行史權的標準。所以，史家形象也極紛歧，故引起其他史家的抨擊；新聞工作者既

是史家，故亦不能免。於是梁啟超對史家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的質疑，也同樣適用

於新聞工作者。所以，李良榮說： 

新聞學給了我們一種從事新聞工作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善於去發現新聞、發

掘新聞，給了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基本的技能技巧。但是，在新聞學裡並沒

有一個觀察、理解現實和評價事實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榮辱好惡的價值

體系或參照系。這種價值體系必須從其他學科，例如政治學、法學、經濟學、

哲學、文學等等以及到社會實踐中去吸取。103 

上文描述顯示，新聞工作者就是史家，所以與史家面臨同樣的困境：沒有一個

觀察、理解現實和評價事實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榮辱好惡的價值體系或參照系；

同樣陷入「史學家選擇事實，流於漫無標準」的困境。新聞工作者也是史家，也施

行史權而傳播書法於大眾中，卻同樣缺乏評價事實的價值體系而「流於漫無標準」；

但因為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所以同樣要承擔「大一統」的史責而沒有任何差異。

所以，新聞工作者是史家應該擴充的範圍。 

由此可知，杜正勝認為史家或是一種專業知識的分類，也有錯誤。因為著作史

籍的史家，及時記載新聞的史家，施行史權不免「流於漫無標準」，如何可以稱為一

種專業知識的分類呢？因此，著作史籍的史家、新聞工作者的史家，皆非專業的史

家。 

從上述史家範圍的擴充可知，新聞工作者以文字記述新聞既然也是史家，那麼

以聲音、影像記述事實者，應該也屬史家之範圍。杜維運對於史家也應該以聲音、

影像記述歷史，提出以下的看法： 

                                                 
102 彭家發著，《基礎新聞學》，三民書局（台北），1992，初版，頁 23。 
103 李良榮著，《新聞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200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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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利用想像以創造的可以讓讀者看到聽到歷史的境界，是很難完全服人

的，即使其背後有大量的資料作基礎。往往其境界愈真切，愈離事實遙遠。

於是真能讓讀者看到聽到的歷史，乃有問世的必要。歷史人物像，不管是攝

影下來的，或者是畫出來的，出現在歷史上，最有真切感。104 

杜維運認為讓讀者看到聽到的歷史，乃有問世的必要，是有灼見而贊同史家的

擴充。史家著史以歷史想像105 的文字描繪歷史事件施行史權，同時以記述歷史的

方式創造歷史；而現今的大眾傳播媒體，包括以文字、圖片、紙張為媒介的報紙、

廣告，或者以聲音為媒介的無線電台，或者是以文字、聲音與影像共同結合媒介的

有線、無線、網路電視、電影等等，都是以文字、聲音、影像等等媒體，作為歷史

想像的工具描繪事件、書寫法則。所以，大眾媒體工作者也是史家，這是史家範圍

的再度擴充。大眾媒體也有紛歧與負面的形象： 

                                                

（一）1930 年代的保護主義立場：視媒體為「帶菌者」，效果直接而巨大，

而閱聽人是被動的犧牲者，是容易受傳播訊息操控的「大眾」（mass），青少

年尤其是如此。因此媒體教育的職責，就在保護公眾，給公眾打預防針，提

升免疫力。106 

媒體被視為「帶菌者」，閱聽人是被動的犧牲者，同樣顯示「史學家選擇事實，

流於漫無標準」的相同困境。因此，大眾媒體工作者也是史家，亦無疑義。然而，

史家的擴充僅止於此嗎？並不盡然，美國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889-1974）在《公眾輿論》中說： 

不過，最令人感興趣的則是在人們頭腦中自發產生的那種畫像。107……他會

學著用他的頭腦去觀察他從未見過、摸過、聞過、聽過、想過的大千世界。

 
104 杜維運著，《史學方法論》，三民書局（台北），2008，頁 328。 
105 關於歷史想像，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中說：【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上去，

也可以適度的運用「想像」。歷史上很多地方是割裂的，是不連貫的。資料的殘缺不全，

促使這種情勢出現。所以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性的歷史，實際上不存在，

其連貫是出於史學家的想像。這種想像，在史學上是一種建設。】請見杜維運著，《史學

方法論》，三民書局（台北），2008，頁 210。 
106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正中書局（台北），2009，頁 11。 
107 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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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逐漸在他的腦海中為自己製作一幅視線所不及的那個世界的可靠圖

像。外部世界的這些特徵，我們簡略地稱作公共事務。108 

李普曼描述人們頭腦中自發產生的那種畫像，而這種經由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與意識等六識認識外部世界的事實，而在腦海中為自己製作一幅視線所

不及的那個世界的可靠圖像，其實也是人們選擇外部世界公共事物中的部分事實所

建構出來自認為的可靠圖像，於是人們便以自己的言行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就

如同頂生王一般。因此，一切的人們自己既是歷史主體，其實就是史家，也是選擇

身旁可及的部分事實而關注、認知與行動，並且以身口意行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

當然也必須為自己的身口意行負起史責。 

史家僅止於人類嗎？史家完整的範圍應該為何呢？史家完整的範圍，其實就是

十法界的一切有情，也就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一切有情，109 都有史權而以身口意行

書寫自己心中的因果法則，所以都是史家，也都必須擔負史責。因為一切有情既然

作為歷史主體，則必然有其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的史權。所以在「大一統」的因果

律則下，仍然敢毀謗賢聖、曲解文義、衹知為政治服務、採用雙重標準等等，不畏

於淪墮三惡道者，皆是以身口意行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也。因此，一切有情皆是

敢囂囂然以書法而自鳴的史家，而有不同。所以，本文接著探討史家的差異。 

 

                                                

梁啟超質疑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也？

六凡業道的史家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皆是因為缺乏實證而且有驕慢之心，於是成

為取沙棄金，在所不免的無智史家。110 例如，杜維運在《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中說：

 
108 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江紅譯，《公眾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9，頁

21。 
109 請參見蔡禮政著，〈真史學與新史學〉，《正覺學報》第三期，正覺教育基金會（台北），

2009，頁 27-30。 
110 六凡業道眾生中，亦有遵守七聖戒以及其他威儀戒行，甚至也有定共戒，但是仍然應該

歸屬於無智史家。例如，婆羅門教中具有色界、無色界禪定證量的沙門，但是因為不能

瞭解法界的根源—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必然落入於內或於外有恐怖的境界中，因此

無法實證法眼清淨的斷我見智慧。因此，不能實證法眼清淨的解脫果者，必然有違於最

高史責的情況，故皆屬於無智史家。關於於內、於外有恐怖的內容與解說，請參考平實

導師著，《阿含正義》第四輯，正智出版社（台北），2006，頁 1037-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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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載籍中常被引及的史佚，即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史官。他曾說：「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這豈非由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111 

杜維運讚歎史佚所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史家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可

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出自《左傳》魯國姬黑肱112 四年的記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

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13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係指魯國與晉國王室同樣都姓「姬」，所以是「吾族」；

但是楚國王室姓「羋」，114 並不是「姬」姓，所以不是「吾族」。因此「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所書寫的法則是：不同姓氏必不肯相愛；即是以姓氏為差異的「氏族主

義」，比「種族主義」、115「民族主義」116 更為狹隘。如此無智而且心胸狹隘的言

說，杜維運將之稱讚為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可見杜維運所見的博學與智慧光芒，

只是同於史佚。可是，杜維運又說： 

                                                

處於 21 世紀的今天，科技的進步，已使世界範圍縮小，然而國家民族的偏

見，仍然彌漫於世界每一角落，國家民族間的仇恨不絕，戰爭彌已，人類盡

毀，決於旦夕。117 

杜維運自說國家民族間的仇恨不絕，就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偏見，仍然彌漫於世

 
111 杜維運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三民書局（台北），2008，頁 87。 
112 即魯成公。 
113 《左傳》成公四年。略譯如下：姬黑肱四年秋天，姬黑肱從晉國回來，想要與楚國結盟。

季文子說：「不可以！晉國雖然無道，也不可背叛它。晉是大國，大臣和睦，與我們很近。

諸侯們也都聽它的，不能對晉有二心。《史佚之志》有這樣的說法：『不是同一氏族，他

的心一定不同』，楚國雖大，但不是我們的同族，他肯愛我們嗎？」 
114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第十〉：「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

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 
115 種族主義是以人種的微細差異作為區別，譬如白種人優越，即是種族主義。 
116 民族主義是以國族認同的差異作為區別，譬如不同的種族可以忽略種族、語言上的差異，

共同組成國家、民族的認同。但是因為國家、民族認同的差異，便形成民族主義。 
117 杜維運著，《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200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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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每一角落，而國家民族的範圍中最嚴重、最狹隘的偏見就是「氏族主義」，卻是他

所稱讚的博學與智慧光芒。書寫如此顛倒矛盾的法則，就是無智史家施行取沙棄金，

而敢囂囂然以書法自鳴的個人史權。主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無智史家，只

能實證眼、耳、鼻、舌、身、意識等六識心，落入六識的邪惡見解中而不自知，而

且因為有驕慢之心，自以為偏狹、寡聞與無知的「氏族主義」是由博學發出的智慧

光芒，即不能提升到整體歷史絕對客觀的高層次中。 

有智史家與無智史家所稱的博學與智慧光芒差異甚大，因為有智史家是以實證

主義現量實證118 法界平等的實相，以實證的專業知識衡量天下古今事物，並且以

平等、無慢之心施行史權。《雜阿含經》卷 49： 

                                                

「於彼世界邊，平等覺知者，是名賢聖行，度世間彼岸。」119 

經文說：對於有情世界的邊際範圍，能夠覺察明瞭其平等性的言行，才叫做賢

聖的言行，就可以度到與世間相對的解脫彼岸。什麼是有情世間的邊際（世界邊；

即完整歷史主體的範圍）呢？就是對於歷史主體的範圍，能夠正確了知，確認十法

界的有情都是歷史主體，才有可能是有智史家；若是不能正確瞭解歷史主體的範圍，

必然是無智史家。瞭解歷史主體的範圍後，還要覺察明瞭歷史主體間的平等性。換

言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觀察到六識心的不平等性，因此不同的氏族間意

識的認同感就必然有異，所以不是賢聖的身口意行，而是輪迴生死凡夫的身口意行。 

什麼是歷史主體的平等性呢？有二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聲聞緣覺觀察眾生色

身（色法）無常、苦、空、無我，名身（心法）無常、苦、空、無我，所以眾生身

心雖然非我族類，但同樣是無常、苦、空、無我，終必滅盡死亡；國家、版圖再廣

大亦終必滅盡，因為地球總有滅盡的一天。因此，對於非我族類的眾生也能生起悲

愍之心：眾生為了生存於物質缺乏的人間必需忙碌於生計，已經是極為困苦，何必

再分氏族、種族與民族而彼此相伐呢？何不彼此相愛而和樂生活，共向如來藏獨存

而永恆不變的涅槃解脫呢？ 

同理，畜生道有情身心也是無常、苦、空、無我，與人類相同；乃至六道有情

 
118 現量實證，是指可以現前的境界加以驗證而沒有任何的錯誤。《瑜伽師地論》卷 15：「現

量者，謂有三種：一、非不現見，二、非已思應思，三、非錯亂境界。」（《大正藏》冊

30，頁 357，上 15-16。） 
119 《大正藏》冊 2，頁 359，中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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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皆無常、苦、空、無我，終有滅盡而入永恆不變的涅槃解脫之時；因此，以實

證主義親自驗證身心無常、無我，終必滅盡，「於未來世，成不生法」，120 由此顯

示聲聞緣覺所書寫變與不變的因果法則，才是由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因此，聲聞

緣覺是有解脫智的解脫史家，121 所說者為「非我族類，其心平等，有生必滅」，既

然平等而有生必滅，則彼此應該相愛、相憐、相敬而共向解脫涅槃，故不繫縛於氏

族、種族、民族之見，而終必解脫世間輪迴。由此可知，史佚、杜維運所書寫的法

則，是沙非金，是縛非脫，是惡非善，是寡聞非博學，是無智非智慧光芒。 

                                                

第二個層次的平等性，是諸佛菩薩觀察眾生色身、名身有生必滅而無常，然而

無常生滅的名色身心，卻能夠滅盡後再生，生後再滅盡，滅盡後再生，如此一世又

一世生生滅滅不已而無窮無盡；以實證主義親自驗證一切有情，各自皆有第八識如

來藏心的永恆性、不生不滅性而真實存在，由此顯示諸佛菩薩所書寫變與不變的因

果法則，以及因果法則根源的存在，才是真正由博學發出的智慧光芒。 

諸佛菩薩既見眾生名色身心生滅變異的平等性，同時觀見於名色身心之外，別

有第八識心如來藏不生不滅、永恆存在的平等性；於是生起不依於生滅因緣法的無

緣大慈，以及依於一切歷史主體皆有第八識如來藏心體的同體大悲，皆欲救拔一切

有情同得出離無常生死的解脫智慧，同證不生不滅如來藏心的實相智慧，共同邁向

成佛之道而依據整體法界實行史權，書寫完整歷史主體的法則，成為經典，才是含

攝所有歷史主體的整體法界史觀。因此，諸佛菩薩所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

平等性，超越於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觀，而含攝聲聞緣覺之所觀。所以，諸佛菩薩是

有實相智的實智史家，有實相智者必有解脫智，所說者為「非我族類，其心平等，

不生不滅」，不同於史佚，不同於聲聞緣覺，而超越於史佚，超越聲聞緣覺。 

由上述分析可知，杜正勝認為史家或是一種專業知識的分類，從另一層面而言

也是正確。因為解脫史家與實智史家以親證世界邊際，覺察一切歷史主體的平等性

 
120 《大正藏》冊 2，頁 84，下 6-7。 
121 解脫史家，其實不僅限於聲聞、緣覺，通教菩薩或者別教菩薩未實證實相智慧者亦可屬

之。例如，通教、別教菩薩實證解脫果之四雙八輩，但尚未獲得實相智慧時，亦屬解脫

史家。其中，初果向者雖然尚未真正實證解脫而法眼清淨，但是因為已經服膺實證主義，

對於佛法僧三寶已經具有四不壞淨的清淨信，因此必然遵守七聖戒以及其他更高之史

責，不會有傲慢心態而違背最高之史責者，因為不會再有墮入三惡道之可能，已經解脫

於三惡道，亦可屬於有智的解脫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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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學與智慧光芒，因此依據實證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以平等無慢的身口意

行書法而自鳴，究竟梵行而解脫三界的繫縛，乃至成就佛道廣度一切有情。如此擁

有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才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史家，其餘皆非專業史家。因此，四

聖法道的賢聖，才是真正的有智史家。至於專業史家，122 限於篇幅，不予申論。 

綜上所論，若是以選擇部分事實記述而書寫法則，不論是金是沙，不論是升是

墮，不論是否有益於人群，不論是否符合因果法則，不論是否解脫與繫縛，而作為

史家的史權特徵者，則不但著作史籍、研究史學者是史家，而是人人皆是史家，一

切三界六道有情皆是史家，十法界有情皆是史家。也就是說，凡是作為歷史主體的

有情，皆是史家，這是史家的擴充。 

若史家施行史權書寫法則，應該是金非沙，是升非墮，是要有益於人群，是要

符合「大一統」的因果律則，是要解脫而不繫縛，是要符於實相而非不符實相，則

只有實證平等智慧的四聖法道賢聖，才是真史家；其餘一切六凡業道眾生，不論是

否著作史籍或研究史學，其身口意行所書寫的法則，只是錯誤的假法則，所以皆是

假史家，不是真史家。這就是史家的擴充與收縮。 

六、結論 

史家的範圍常常被史家自己所忽略，以致於自己擴大史家範圍時，也不能自覺

自己已經擴大史家範圍了。例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十口相傳為

古」，顯示人們口耳相傳信實之事，輾轉所傳的人們皆是史家；乃至私撰史籍者亦是

史家，因而擴充了史家的範圍。再如，杜維運建議「建立即時記載天下事的制度」，

建議應該以聲音、影像記述歷史，也是將史家擴充到新聞工作者與大眾媒體工作者。

然而，梁啟超、杜維運並不自覺史家之擴充。 

由此可知，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範圍，亦不知自己何時已擴充史家之範圍。再

者，史家亦常不知史家所應作者為何事。例如，盧建榮對於新文化史家123 如此說： 

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

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

                                                 
122 專業史家的討論，請參考蔡禮政著，〈真史學與新史學〉，《正覺學報》第三期，正覺教育

基金會（台北），2009，頁 51-64。 
123 新文化史家是指史學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以有別於傳統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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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

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

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

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

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

的一種新治史經驗。124 

盧建榮對於國內史學界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而且是只有一套

國族屬性的文化，深不以為然。誠然，國族尚且是變化不定的，隨之而生的文化當

然也是多變的，不可能是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但是，史學界不應該因此就擁抱

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的新文化史，錯認為是史學的核心與常軌，使得史家

似乎成為追趕潮流的時尚家。因為「文化」是人類一時彼此約定的世間習俗，而經

常改變的。即使我們能夠在腦中瞭解其情況而「重現」過去的文化，那也只是對於

不同的事件的瞭解；雖然也是獲得知識，但卻是屬於史學三種知識中價值最低的知

識。史家耗費心力，累積龐大無常的史籍，卻只能得到價值最低的知識，只能等待

時尚轉變時被遺忘於歷史中，豈不可惜於難得的人身？史家何不以相同的心力，以

實證主義親自驗證法界的真實相，以驗證「大一統」的法則與其根源的真實存在，

獲得法界中常恆不變的知識，豈不是以逸代勞、披沙揀金，不空過一生的智慧之行

嗎？ 

史家不但不知所應追求的智慧有三種層次，甚至因為過去東方王朝以王權箝制

思想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者西方羅馬教廷以皇權箝制科學而認定「地心說」

的歷史現象，史家便錯以為知識只是權力運作所決定。例如，黃進興描述後現代學

主義史家的觀點： 

傅柯更申言之，真理亦非自外於權力；非如人文主義的幻想，真理出自自由的精

神，孤獨的冥索或特殊的稟賦。真理實係俗世的一環，經由重重的牽絆，與權力

運作相連結。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真理的機制」（régime of truth），以判定可接受

的論述，分辨陳述的真假，以及尋求真理的程序與方法，並指定代言人。125 

                                                 
124 盧建榮著，〈導讀一：井底蛙與他山石〉，頁 ix-x，陳建守主編，戴麗娟、謝柏暉等譯，《史

家的誔生》，時英出版社（台北），2008。 
125 黃進興著，《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三民書局（台北），2006，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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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Michel Foucault，別譯為福柯，1926-1984）錯以為歷史中一時被視為「真

理」的知識，就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主張「真理亦非自外於權力」。其實，最究

竟的「真理」—第八識如來藏心理體的永恆存在，是自外於人力的權力，而且有

外於人力的強大力量遍及宇宙與生命。這種強大的、普遍的、大一統的力量非如人

文主義的幻想，出自自由的精神，孤獨的冥索或特殊的稟賦，而是可以經由不同的

人以實證主義加以驗證而不落入幻想。退而求其次的真理，亦非來自於權力，而是

來自現象界中不可改變的事實，是一切世間智者所共同認定無疑的；凡是違背世間

智者共認的世間真理時，就必須為他妄行史權而說的話或寫的文字，負起其應負的

史責。相反的，重視「真理機制」的史家，只是追求於短暫的「機制」而非永恆的

「真理」，終將被歷史淘汰，而且必須於命終後負起應負的史責。因此，後現代主義

史家只知世間的權力，卻不知道有相對應而且永遠不可能被改變的後世沈墮的史責

存在。如此史家所敘述的史學，有何知識可言？追逐於一時的權力，卻終將被淘汰

的史學，又有何權力可言？ 

撫今追昔，有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志者，於今

安在？司馬遷尚且不能正知史家之所應作者，無怪乎今之學者，只知求思想、風俗、

文化等等無常之變，不知應求不變之法則與根源。既言因果法則，則必然有因在前，

有果在後之時間遲延，猶如俗諺「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係世間因果律則必然之現

象。司馬遷不能正知三界邊際，不能知眾生三世因緣果報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如

何能探「究天人之際」呢？只求通於古今之變，不知求於古今流變之間有其不變之

法則與根源，則希求能「通古今之變」者，不過是妄想與猜測而已。於是史家求於

「成一家之言」，與司馬遷所評之六家，又有何差別呢？對應於史遷所言史家之志

者，真史家曰：究縛脫之際，通變與不變，成大一統義，非一家之言。 

古今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範圍，人們亦不自知是史家而忽視史學，是史學難以

進步之盲點。史家不知史權為何，更不知有史責應負，更是史學流於荒亂之境地的

重要原因。史家尚且不知真史家與假史家之別，則不知史家之典範為何，其能效尤？

因此，敬祈一切史家皆能慎重於史權的施行，庶幾後世能免於墮三惡道的史責；亦

祈一切史家皆以實證主義驗證史學的最高知識，能盡得解脫智慧與實相智慧而成為

真史家。 

最後，本文獲得以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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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家從種種事實中選擇與詮釋部分事實，以顯示其知識與價值的權力，即

稱為史家之史權。史權是史家共同一致之特徵。 

2、 史權與統治權不同，中國史官參贊的統治權，不是史家的特徵。中國史官

襄贊帝王的統治，只是帝王的賞賜，並不是史權。 

3、 取得官方史料與資源，並非史家真正的史權。史家對於統治階層協助獲得

統計、史料、檔案、研究經費的理想期待，對於史家「秉筆直書」的史權，

是彼此相衝突矛盾的。 

4、 史家施行史權的基本原則，即是七聖戒而貫徹之，則可稱為善盡史責的有

智史家；若是不能貫徹七聖戒善盡史責者，則是無智史家。 

5、 以君親隱諱之類的曲筆「維護封建統治」與「維護名教」，是經常與史實矛

盾而不能相合的。 

6、 史責不是由任何人對史家課以責任，而是法界中「大一統」而真實存在的

因果法則，形成史家施行史權所必須承擔的責任，而無一人可以逃於因果

律則之外。 

7、 史責的三個層次：（1）七聖戒與其他戒律威儀的小緣威儀戒行；（2）大一

統的因果法則；（3）因果法則的根源。其中，因果法則根源的存在，是最

高階位，大一統的因果法則次之，小緣威儀戒行則更次之。 

8、 新聞工作者也是史家，是史家應該擴充的範圍。大眾媒體工作者也是史家，

是史家範圍的再度擴充。人人皆是史家，是史家更大的擴充。十法界有情

都是史家，是史家完整的範圍。 

9、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無智而輪迴生死的假史家所說。「非我族類，

其心平等，有生必滅」，是聲聞緣覺等有解脫智慧的解脫史家所說。「非我

族類，其心平等，不生不滅」，是諸佛菩薩等有實相智的實智史家所說。解

脫史家與實智史家，才是真史家。 

10、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假史家所誤認應作之事。「究

縛脫之際，通變與不變，成大一統義，非一家之言」，是真史家應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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